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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aqsiq.gov.cn/xxgk_13386/jlgg_12538/qtwj/201511/t20151125_454854.htm）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质检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支持外贸发展的通知质检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支持外贸发展的通知质检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支持外贸发展的通知质检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支持外贸发展的通知    

国质检通函国质检通函国质检通函国质检通函〔〔〔〔2015201520152015〕〕〕〕616616616616 号号号号    

 

各直属检验检疫局，认监委，通关司、卫生司、动植司、检验司、食品局、国际司、计财司： 

 

2015 年以来，我国外贸面临较大下行压力，国务院对此高度重视，积极研究措施促进外贸

发展。为落实国务院相关会议精神，特别是落实“行动要快、方向要准、力度要大、工作要实”

的要求，质检总局现就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支持外贸发展通知如下：  

 

一、加快推进检验检疫一体化建设。各直属局要认真落实总局关于检验检疫一体化工作的

部署，特别是口岸局与内地局要加强业务沟通和协调，以检验检疫业务“通报、通检、通放”

为基础，强化信用管理和风险分级，全面实现“出口直放、进口直通”，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  

 

二、加快推进第三方检验结果采信工作。将采信试点范围扩大到广东、福建和天津自贸试

验区，其他直属局可以结合业务工作实际，在做好制度研究以及监管和技术储备的基础上，稳

步开展试点。  

 

三、支持跨境电商、市场采购及国际服务外包等新业态发展。进一步创新完善跨境电商检

验监管模式，强化对跨境电商出口贸易的扶持。支持中国（杭州）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发展，

配合地方政府做好中国（杭州）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可复制、可推广经验的总结工作。尽

快出台网购保税进口食品安全监管细则，突出经营主体的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创新网购保税进

口食品安全监管模式。创新市场采购贸易出口商品质量安全监管模式，促进市场采购贸易发展。

创新服务外包检验监管模式，对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业务所需的进出口工业产品探索实施分类管

理，提供通关便利。  

 

四、支持农产品进口。加大对外磋商谈判工作力度，加快检疫准入进程，积极派员赴境外

考核评估，在安全、优质前提下，扩大种用动物、饲料、木材等资源性农产品和屠宰肉牛、水

果、水生动物等一般消费品进口。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支持地方政府建设检验检疫指定口岸，

增加指定口岸数量。  

 

五、合理增加食品进口。加快推进牛羊肉进口准入程序，扩大牛羊肉等国内急需的食品进

口。继续支持内陆地区建设进口肉类指定口岸，减少内陆地区进口肉类的装卸和储存环节，节

约企业通关成本，促进内陆地区扩大对外开发和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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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积极促进食品农产品出口。大力推进出口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区建设，加强示范

区国际共建，积极出台便利措施，提升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和国际竞争力。推进农产品

出口产销对接，在进出口商和农产品种养殖基地、企业间搭建直接、双向沟通洽谈的桥梁，拓

宽水果、宠物食品等特色优势农产品出口销售渠道。积极了解企业最急需解决的问题和困难，

针对性提出扶持措施。为全国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免费提供主要进口国最新技术法规培训。  

 

七、强化出口产品竞争优势。做好中韩、中澳等自由贸易协定原产地优惠政策宣贯及实施

工作，帮助出口产品享受关税减免优惠待遇。加强生态原产地产品保护工作，提高我国特色产

品品牌形象，提升国际竞争力。  

 

八、积极支持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建设。加强与相关部门及地方政府的沟通协作，支持

和参与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建设，推进关检合作“三个一”向“三互”和“单一窗口”转变，

提高申报、放行效率。  

 

九、推进检验检疫报检、放行无纸化。加快检验检疫报检、放行无纸化系统的推广工作进

度，年底前覆盖所有直属局。加强无纸化工作的对外宣传，进一步提高企业的积极性。推进检

验检疫电子证书的国际合作，逐步扩大国外官方证书电子核查的国家和种类。  

 

十、进一步构建前伸后移的进口消费品闭环监管体系。继续优化进口机动车闭环监管体系，

实现机动车监管信息的互联互通。开通对公众的信息服务，充分利用信息平台收集消费者反馈。

选取部分进口量比较大的一类消费品，强化追溯调查、召回和三包等后续监管措施的应用，提

高监管服务效能。  

 

十一、严格收费“正面清单”管理。全面落实总局印发的完善收费公示的通知和网上收费

公示规范化实施方案，各单位在其门户网站设立收费公示专栏，公示全部收费项目和收费清单，

凡是收费的项目必须公示，凡是未经公示的项目一律不得收费，未列入清单的收费一律按乱收

费查处。  

 

十二、降低检疫处理收费标准。对于各直属局所属检疫处理机构，在确保检疫处理效果的

前提下，鼓励其积极采用新技术，大力提高工作效率，努力降低运行成本，降低出口检疫处理

收费标准，为促进外贸出口做出贡献。  

 

十三、加强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的研究和应对。加强技术性贸易措施工作，加大评议基地

建设，做好技术性贸易措施的通报、评议、预警和应对。收集重要进口国技术贸易措施相关法

律法规，组织开展重点国家、重点措施的应对研究。  

 

十四、积极推动进出口食品安全“一带一路”合作。与欧盟各国、俄罗斯、白俄罗斯、哈

萨克斯坦和蒙古等沿线国家磋商进出口食品过境检疫监管合作，打通生物安全大通道。主动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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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开展食品安全合作和食品准入磋商，全力服务国家战略大局。  

 

各单位要高度重视支持外贸发展的各项工作任务，特别是今年第四季度及明年要切实加大

工作力度，紧密结合各地外贸发展实际，积极行动，主动作为，努力为外贸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质检总局  

2015 年 11 月 6 日 


